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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设函〔2018〕326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加强

“五一”及汛期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建设、施工、监理企业：

2018年“五一”劳动节即将到来，为切实做好我区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工作，确保节日期间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形势稳定，根据《转发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加强当前及“五一”假期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南安办〔2018〕72号）、《关于开展全区建筑工地起重机械安全生产专项检查的紧急通知》（南建设函〔2018〕287号）、《关于做好近期强降雨防御工作并全面启动汛期工作制度的通知》（南建设函〔2018〕298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区实际，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思想认识，高度重视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工作

4月22日，在朝鲜黄海北道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造成中国游客32人死亡、2人重伤。事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近期各类安全事故频繁发生，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各建设、施工和监理企业务必要高度重视，充分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深刻吸取近期事故及汕头“4.9”、东莞“4.12”两地建筑施工较大生产安全事故教训，切实强化政治自觉和责任自觉，强化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严防各类生产安全生产事故。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及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务必要提高思想认识，从安全发展的大局出发，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切实把握“五一”及汛期安全生产的规律和特点，统筹工作部署，加强组织领导，加大工作力度，督促有关单位做好事故隐患排查与防范，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自查自纠全覆盖，加强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监管

（一）全区每个在建房屋市政工程的各方责任主体应结合自身项目的实际情况，认真开展自查自纠工作，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隐患，以全覆盖的要求，做到隐患排查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留盲点、不留死角，对查出的安全隐患，项目部要及时建立检查台账，确保及时整改，做到隐患整改闭环管理。

企业主要负责人应亲自部署本企业所有承建工程的施工安全管理工作，严格落实企业主要负责人和项目负责人带班检查制度，对一个项目查出的安全隐患，要举一反三，迅速扩展到全企业，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

（二）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和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应结合近期上级部门关于安全生产的文件要求，通过日常检查和随机抽查等形式，督促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落实好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对深基坑、高大支模、高层外脚手架、建筑起重机械安装运行和拆卸、建筑消防、施工用电等施工安全管理重点环节的监管力度，及时发现施工安全问题以及管理薄弱环节，建立监管台帐，做好督促整改工作。

（三）我局将成立督查小组，由领导带队，以随机抽选形式对各在建工程施工安全管理情况进行检查，检查发现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立即发出整改或停工通知，并对相关责任主体进行严肃处理。

三、加强汛期安全生产，落实防汛备汛工作

全区各在建项目责任主体要早准备、早部署、早落实，切实做好汛前防范和汛期的安全生产工作。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要切实履行监管职责，提高对汛期易造成施工安全事故的重点部位（深基坑、市政工程、建筑起重机械等）的检查频率，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督促相关责任主体进行处理。把事故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四、全力保障，做好应急值守和信息报送

各有关单位要严格执行节日期间应急值守和重大信息报送工作制度，落实值班人员，做好安全事故报告和安全生产信息报送工作。遇到紧急情况和突然事件，要果断采取措施，做好应急处置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确保节日期间和汛期的安全稳定。

请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及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将加强当前及“五一”假期安全生产工作有关情况形成书面报告，于5月2日上午9：00前以邮件报送至我局质安科。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8年4月28日        
（联系人：李伟煊，联系电话：86339642，电子邮箱：41078981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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